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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下放沿海省际客船危险品船《船舶营业运输证》配发等管理事项
的通知

 

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
东、湖北、广东、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新疆、陕西省（自治区、直辖市）
交通运输厅（局、委），各直属海事局：

为贯彻落实经国务院批准的《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以下简
称《总体方案》）有关下放沿海省际客船、危险品船《船舶营业运输证》配发等管理事
项的工作部署，进一步深化国内水路运输“放管服”改革，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下放事项

自2021年7月1日起，将在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
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湖北、广东、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新疆、陕西
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的国内水路运输企业经营的沿海省际客船、危险品船《船舶
营业运输证》的配发、换发、补发、注销等管理事项，下放至企业所在地省级水路运输
管理部门负责办理。

二、工作要求

（一）加强初次进入市场船舶管理。

在对初次进入相应沿海省际运输市场的客船、危险品船配发《船舶营业运输证》
时，各有关水路运输管理部门要严格按照我部颁发的新增运力许可文件审核把关，确保
申请人、船舶类型、载货/载客定额、开工建造时间、船舶经营范围等信息符合新增运力
许可文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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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采取“退一进一”或者“退多进一”方式初次进入市场的危险品船，还应审核被
替换船舶退出相应市场的情况，在被替换的船舶全部退出相应沿海省际运输市场后[即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营业运输证注销登记证明书》（以下简称船舶营运证注销证明）
的注销原因记载为“退出省际运输市场”或“船舶报废”]，方可为新进入相应市场的船
舶配发《船舶营业运输证》。

（二）加强购置或者光租船舶管理。

对水路运输经营者购置或者光租的具有相应沿海省际运输经营资格的船舶，各有关
水路运输管理部门要认真审核原船舶经营人的船舶营运证注销证明，确保配发的《船舶
营业运输证》中记载的船舶经营范围不超出企业《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船舶营
运证注销证明记载的原船舶经营范围。

对水路运输经营者购置、光租的司法机关或者国家行政机关依法拍卖的客船、危险
品船，各有关水路运输管理部门要查看该船舶《船舶营业运输证》或船舶营运证注销证
明，并查询水路运输建设综合管理信息系统（以下简称系统）历史数据，确保该船舶具
有相应沿海省际运输经营资格。对于危险品船，还应确保其没有被原船舶经营人以“退
一进一”或“退多进一”方式退出相应的沿海省际运输市场。

（三）加强退出市场船舶管理。

各有关水路运输管理部门要严格执行沿海省际客船、危险品船运输市场宏观调控政
策，除重新取得相应许可外，不得为船舶营运证注销证明注销原因为“退出省际运输市
场”的危险品船办理《船舶营业运输证》，不得为2020年6月10日前取得船舶营运证注
销证明且已通过“退一进一”或“退多进一”方式被替换退出相应沿海省际运输市场的
危险品船办理《船舶营业运输证》，也不得为报废船舶办理《船舶营业运输证》。

（四）加强查验管理。

各有关水路运输管理部门要加强对沿海省际客船、危险品船《船舶营业运输证》的
监督检查力度，发现营运船舶无法提供合法有效《船舶营业运输证》、超出《船舶营业
运输证》核定的经营范围经营的，要依法严肃处理。各有关海事管理机构在对船舶进行
现场监督检查时，发现船舶不能提供合法有效《船舶营业运输证》或者超出《船舶营业
运输证》核定经营范围经营的，要及时通报经营人所在地省级水路运输管理部门。

（五）加强证书办理审核把关。

各有关水路运输管理部门要加强《船舶营业运输证》办理管理工作，办理人员要认
真负责审查相关材料，确保符合证书发放条件和要求，特别是省级水路运输管理部门负
责人要把好证书发放最后一道关口。

三、其他事项

（一）各有关水路运输管理部门要继续通过系统办理沿海省际客船、危险品船《船
舶营业运输证》配发等业务。电子密钥只能本人使用，办理人员出现调整的，应及时与
系统技术、密钥支持单位联系更换电子密钥。已具备电子印章的省级水路运输管理部门
可以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制发《船舶营业运输证》电子证书，并及时联系系统技术支持单
位增加相关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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